附件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须双面打印

黑龙江省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计划登记表
 报名序号：
	姓　　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照
片

	出生年月
	
	身份证号
	
	

	政治面貌
	□中共党员（中共预备党员）  □其他
	

	毕业届别
	□2026届    □2025届     □2024届
	

	学　　历
	□大专      □本科       □研究生以上

	毕业院校、

所学专业
	

	户籍所在地
	  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      市（地、州）      县（市、区）

	生源地
	     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      市（地、州）      县（市、区）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信箱
	

	通信地址
	

	家庭状况
	□脱贫户    □低保家庭     □其他

	身份信息
	□退役大学生士兵    □其他

	所报岗位
	

	服务期限
	2年

	个人简历

（自高中起按起止年月格式填写）
	

	大学期间
奖励和处分
	


	本人承诺
	1.本人自愿参加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计划，保证所提供的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。
2.本人已认真阅读《2026年黑龙江省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计划招募公告》，明确知晓公告所有内容，确认符合公告所要求的各项报考条件。

3.本人明确知晓，资格审核贯穿招募全过程，如在任何环节被发现不符合招募条件或弄虚作假骗取招募资格的，各级“三支一扶”工作办公室有权取消本人报考及招募资格。

4.本人按照规定的时间、地点报到上岗，并服从岗位安排。
5.服务期间，本人自觉遵守法律法规，服从单位管理，确保按要求履行岗位职责。

6.本人保证两年服务期内正常履职，如因特殊原因须提前离岗或服务期满时，做好工作交接。

　　　　　签字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服务

单位

职责和

意见
	1.为“三支一扶”人员安排服务岗位，明确岗位职责和考核标准，承担日常管理职责。

2.为“三支一扶”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及生活条件，结合实际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。

3.接受当地“三支一扶”工作办公室工作指导，认真落实有关政策，为“三支一扶”人员成长提供必要支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县 三支一扶办意见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	市 三支一扶办意见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	省 三支一扶办意见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	备　　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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